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載列公司在公司網站(www.cimc.com)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zse.cn)

刊登的《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非公開發行 A 股股票

攤薄即期回報對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及採取措施的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于玉群 

公司秘書 

 

香港，2017 年 4 月 21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王宏先生（董事長）、王宇航先生

（副董事長）、王志賢先生及劉冲先生，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潘承偉先生、潘正啟先生及王桂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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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17-02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及采取措施的公告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

要求，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

取的措施说明如下： 

一、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本公司每股

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总股本（万股） 297,8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资产（人民币千元） 29,285,9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539,660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本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假设前提 

1、 公司对 2017 年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该盈利的实

现取决于国家宏观政策、资本市场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的损

失，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 本次发行预计 2017 年 10 月底前实施完毕，假设自 2017 年 10 月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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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本变动为本次发行后的情形。本次发行最终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和实际

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60 亿元，未考虑发行费用。 

4、 本次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预案中的发行数量上限，即 391,900,718 股。 

5、 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营业

收入、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6、 未考虑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7、 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

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8、 公司 2017 年保持与 2016 年相同的利润分配方案，2016 年年度分红在

2016 年 7 月实施完成。 

9、 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

的基础上扣除人民币 11,979 万元永续债利息。 

10、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

的基础上扣除人民币 11,979 万元永续债利息（由于 2016 年度本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出现亏损，其股份支付计划不对稀

释每股收益计算产生影响）。 

（三）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2016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加权总股本（万股） 297,830            297,912  304,444  

稀释总股本（万股） 298,412            298,711  305,242  

假设情形 1：发行前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3 亿元

（较 2016 年同比下降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

有者的净资产（人民币千元） 
29,285,970  29,537,811  35,537,8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

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539,660  431,728  431,728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0.10  0.10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0.10  0.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 
9.14  9.23  11.0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千元） 
419,868  311,936  311,936  

归属于母公司的加权净资产（人

民币千元） 
27,236,935  27,317,950  28,31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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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 1.1% 1.1% 

假设情形 2：发行前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与 2016 年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

有者的净资产（人民币千元） 
29,285,970  29,645,743  35,645,7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

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539,660  539,660  539,660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0.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0.14  0.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 
9.14  9.26  11.0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千元） 
419,868  419,868  419,868  

归属于母公司的加权净资产（人

民币千元） 
27,236,935  27,371,916  28,371,9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 1.5% 1.5% 

假设情形 3：发行前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5 亿元

（较 2016 年同比上升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

有者的净资产（人民币千元） 
29,285,970  29,753,675  35,753,6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

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539,660  647,592  647,592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0.18  0.17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4  0.18  0.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 
9.14  9.30  11.0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千元） 
419,868  527,800  527,800  

归属于母公司的加权净资产（人

民币千元） 
27,236,935  27,425,882  28,425,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 1.9% 1.9% 

注 1：假设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

净资产＝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资产+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假设数+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假

设数-本期分配现金股利。 

注 2：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当期新发

行普通股股数×已发行时间÷报告期时间－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已回购时间÷报

告期时间。 

注 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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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

报告期发行新股新增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次发行完成下一个月份起至

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报告期月份数－报告期内因分红减少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分红完成下一个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报告期月份数）。 

由于募集资金从投入使用到产生实际回报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在公司股本规

模和净资产规模均增加的基础上，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都将

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二、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本规模及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提高。由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建设期间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

现。因此，股本规模及净资产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公司短期内的每股收益和净资

产收益率被摊薄，上述指标存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

资，关注本次发行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三、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的具体措施 

由于本次发行会增加公司股本总额，存在股东回报被摊薄的风险。为降低本

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拟通过如下措施填补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

薄： 

（一）加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

公司修改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

指定的专项账户中，专户专储，专款专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二）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自上市后，实现了快速发展，过去几年的经营积累和技术储备为公司未

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资

决策程序，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控制资

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

营和管控风险。 

（三）保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

公告[2013]4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为完善和健全持续、科学、稳定的股东

分红机制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对

《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完善了利润分配制度，保证股东回报机制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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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

投资、消费活动；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

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未来公司如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前，若中国

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

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

及其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

任。 

通过上述措施，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增加销售收入，提升长期

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回报广大股东。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合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采取多种措施持续改善经营业绩，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对股

东的利润分配，以提高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能力。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